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民营消费指数编制方案

[bookmark: _Toc529433002]1、引言
为进一步完善市场功能、提高市场运行质量，便于投资者参与市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共同编制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民营消费指数，于2019年4月22日正式发布指数行情。
2、指数名称和代码
指数代码：899305
指数简称：三板消费
指数名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民营消费指数
英文简称：NEEQ POCI
英文名称：NEEQ Private-owned Consumer Index
[bookmark: _Toc529433003]3、样本空间
三板消费指数样本空间由在审核截止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挂牌公司组成：
· 非精选层挂牌公司：属于民营企业；属于消费行业；流通股本不为零；非ST的挂牌公司。
· 精选层挂牌公司：除满足上述条件外，需在审核截止日及之前已在精选层挂牌交易。
[bookmark: _Toc529433004]4、选样方法
三板消费指数样本按照以下方法选择经营状况良好、无违法违规事件、财务报告无重大问题、股票价格无明显异常波动或市场操纵的挂牌公司：
· 对样本空间内挂牌公司依据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毛利率由高到低进行排名，剔除排名后50%的股票；
· 对剩下的挂牌公司依据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由高到低进行排名，选取排名靠前的200只股票组成指数样本股。
[bookmark: _Toc529433005]5、指数计算
5.1 基日与基点
指数以2018 年12月20日为基日，基点为1000点。
5.2 指数计算公式
指数采用派许加权综合价格指数公式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权重上限因子使得个股权重上限为5%。
截至定期调整生效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样本股无历史成交价格， 该股票不纳入指数计算。当股票盘中产生成交价格，在下月第二个星期五的下一交易日将其纳入指数计算。
当样本股名单、股本结构发生变化或样本股的调整市值出现非交易因素的变动时，根据样本股股本维护规则，采用“除数修正法”修正原除数，以保证指数的连续性。详细内容见第6节“指数修正”。 
5.3 指数的计算
三板消费指数在每日市场收盘后发布收盘点位，样本股的收盘价格来自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其中样本股的计算价位（X）根据以下原则确定：
若当日没有成交，则 X=前收盘价
若当日有成交，则 X=最新成交价
当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行情发生异常情况时，将视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计算指数。
5.4 全收益指数
为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同时计算发布三板消费全收益指数的日收盘值。全收益指数的计算中考虑了样本股税前现金红利的再投资收益，供投资者从不同角度考量指数。全收益指数采用链式算法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T代表任意交易日，T-1代表T日的上一交易日，调整市值 = ∑(股价×流通股本数×权重上限因子)，税前调整股息=∑(税前每股现金股息×流通股本数×权重上限因子)。
全收益指数与价格指数的区别在于样本公司发生分红派息时指数点位不会自然回落。
[bookmark: _Toc529433006]6、指数修正
为保证指数的连续性，当样本股名单发生变化，或样本股的股本结构发生变化，或样本股的市值出现非交易因素的变动时，指数根据样本股股本维护规则，采用“除数修正法”修正原除数。
6.1 修正公式

其中：
修正后的调整市值=修正前的调整市值+新增（减）调整市值
由此公式得出新除数，并据此计算以后的指数。
6.2 需要修正的情况
6.2.1 当样本公司发生可能影响股票价格变动的公司事件时：
· 除息：凡有样本股除息（分红派息），指数不予修正，任其自然回落；全收益指数在样本股除息日前按照除息参考价予以修正；
· 除权：凡有样本股送股、拆股或缩股时，在样本股的除权基准日前修正指数，按照新的股本与价格计算样本股调整市值。
修正后调整市值=除权报价×除权后的流通股本数×权重上限因子+修正前调整市值（不含除权股票）。 
6.2.2当样本公司发生引起股本变动的其他公司事件时：
· 当样本股股本发生由其他公司事件（如增发、优先股转股等）引起的股本变动累计达到5%以上时，对其进行临时调整，在样本股的股本变动日前修正指数。
修正后调整市值=收盘价×流通股本数×权重上限因子
· 当样本股股本发生由其他公司事件引起的股本变动累计未达到5%时对其进行定期调整，在定期调整生效日前修正指数。
6.2.3  样本股调整
· 当指数样本股定期调整或临时调整生效时，在调整生效日前修正指数。
[bookmark: _Toc529433007]7、样本股的定期审核
依据样本稳定性和动态跟踪相结合的原则，每半年审核一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民营消费指数样本股，并根据审核结果调整指数样本股。
7.1 生效时间
三板消费指数样本股调整实施生效时间原则上是每年6月和12月的第二个星期五的下一个交易日。
7.2 审核参考依据
每半年审核样本股时，审核截止日为7.1中所述的样本股调整实施生效日之前一个月的日期。
审核样本股时，参考依据主要是截至审核截止日挂牌公司披露的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7.3 备选名单
对指数进行定期审核时，设置备选名单用以定期调整之间的临时调整。详细内容见第9节“样本股备选名单”。
7.4 权重上限因子调整
权重上限因子的调整日期与样本股定期调整的日期相同，每半年调整一次。权重因子以本次定期调整生效日前第五个交易日的收盘后数据计算。当样本股股本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或者其它原因导致其权重发生突变时，将决定是否对权重上限因子进行临时调整。
[bookmark: _Toc529433008]8、样本股的临时调整
在有特殊事件发生，以致影响指数的代表性和可投资性时，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将对指数样本股做出必要的临时调整。
8.1 新挂牌公司
每月末，将本月符合样本空间条件的新挂牌民营消费公司与定期调整时样本空间内所有挂牌公司毛利率由高到低进行排名，对于排名在前50%的公司，再依据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进行排名，如果新挂牌公司股票排名在前10名（含），启用快速进入规则，即在其挂牌下月第二个星期五的下一交易日将其纳入指数。
8.2 收购合并
· 样本股公司合并：合并后的新公司股票保留样本股资格，产
生的样本股空缺由备选名单中排名最靠前的股票递补。
· 成份公司合并非成份公司：一家成份公司合并另一家非成份
公司时，合并后的新公司股票保留样本股资格。
· 非成份公司合并成份公司：一家非成份公司收购或接管另一家成份公司时，合并后的新公司保留样本股资格。
8.3 分拆
一家成份公司分拆为两家或多家公司，分拆后形成的公司能否作为指数样本需要视这些公司的排名而定。
8.4 终止挂牌
当成份公司终止挂牌时，将其从指数样本中剔除，由备选名单中排名最靠前的股票递补。
8.5 破产
如果成份公司申请破产或被判令破产时，将其从指数样本中剔除，由备选名单中排名最靠前的股票递补。
8.6行业调整
如果成份公司因行业调整不再属于非日常生活消费品或日常消费品时，将其从指数样本中剔除，由备选名单中排名最靠前的股票递补。
8.7企业性质调整
如果成份公司因企业性质调整不再属于民营企业，将在指数定期审核时一并考虑。
8.8 精选层挂牌
如果成份公司申请精选层挂牌，以进入精选层挂牌交易为节点将其从指数样本中剔除。
8.9 其他情形
如果成份公司发生重大违法违规等其他事项，将依据指数专家委员会的决定及时调整指数样本。
[bookmark: _Toc529433009]9、样本股备选名单
为提高指数样本股临时调整的可预期性和透明性，三板消费指数设置备选名单，用于样本股定期调整之间发生的临时调整。
· 在每次样本股定期调整时，设置备选名单，备选名单中股票数量一般为指数样本数量的20%。
· 当指数因为样本公司终止挂牌、合并等原因出现样本空缺或其他原因需要临时更换样本时，依次选择备选名单中排名最靠前的股票作为样本股。
· 当备选名单中股票数量使用过半时，将及时补充并公告新的备选名单。
[bookmark: _Toc529433010]10、样本股股本维护
为确保指数能够及时反映相关股票的交易状况，按照以下规则对指数样本股股本进行维护：
· 根据挂牌公司公告等公开信息对股本进行维护。
· 根据公司事件类型的不同对股本分别进行临时或集中调整，具体为：
· 对送股、拆股、缩股导致的样本股股份变动，于除权日实施；
· 对其他公司事件（如增发、优先股转股等）按比例分情况进行临时或定期调整：当总股本变动累计达到5%以上时对其进行临时调整；当总股本变动累计未达到5%时对其进行定期调整。
· 股本临时调整生效日一般与引起总股本累计变动达到5%以上的挂牌公司公告所标明的生效日一致，如果挂牌公司公告日晚于生效日，则公告日的下一个交易日为股本调整生效日。当临时调整阀值触发时，将在收盘后的公司事件文件中做出提示，以供指数用户参考。
[bookmark: _Toc145754986][bookmark: _Toc529433011]11、信息披露
为保证指数的客观性、中立性和权威性，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确保指数的透明、公开和公平。
· 任何信息在公开披露之前，任何人包括工作人员不得私自向外界公开，不得私自接受媒体采访。
· 信息披露的媒体包括但不限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方网站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及其他。
样本股的定期审核结果及备选名单一般提前一周公布；样本股临时调整方案尽可能提前公布；指数编制和维护规则的重大调整一般提前两周公布。


[bookmark: _Toc529433013]附录A：名词解释
1.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俗称“新三板”）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为其运营管理机构。
2. ST股票 – 指由于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等原因，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根据业务规则实行风险警示的股票。
3. 除息除权报价 – 由挂牌公司分红、送股等行为引起，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在该股票除权（息）交易日开盘时发布的参考价格，用以提示交易系统中该挂牌公司因派息或发行股本增加，其内在价值已被摊薄。
a) 派息

b) 送股

c) 拆股和缩股

4. [bookmark: _GoBack]民营企业 – 主要依据挂牌公司定期报告和股权变动公告判断该公司是否为民营企业。具体将非国有挂牌公司归属为民营企业。


附录B：消费行业划分说明
以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为依据，选取投资型一级行业：非日常生活消费品（13）、日常消费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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